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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通过修改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上位法，从宏观原则上规制

童模的不良现象；与此同时，建议各主管部门出台具体执行细

则等相关规定来弥补监管缺位，通过行政手段约束不良企业的

失范行为，给童模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。

“现在，我们业内有这样的共识，就是让市场更开放，政

府监管越少越好、竞争更自由。但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这个领域，

则是法律规定越多越好，法网越密越好。这样才能真正加大对

孩子的保护力度，更有利于保护孩子。”田相夏表示，“既然

童模问题已经出现，那接下去法律就要给予童模明确的定义，

划分年龄段，还有规定工作时间限制，划定法律‘高压线’，

以及违反规定相应的处罚条款，才能让童模行业走向正规化与

法治化。”

同样的“孩子过早商业化”的问题，其实国外已经引起了

极大的重视。早在 2013 年，美国国会就提出过一项新法案，要

求时尚行业要对儿童模特的权益进行保护——时装品牌和杂志

应该为青少年 / 儿童模特提供和学校相同的保护机制。包括有

专门医护人员在场；至少一个负责人在后台监督；工作期间有

更多的休息时间；有一个单独受限的银行账户（类似信托基金），

只允许 15% 的模特收入被转移。

纽约还在 2013 年修改《劳工法》，增加第三方对未成年人

监护人的约束，即家长必须获得儿童委员会的许可证，才能够

签订相关商业娱乐合同

( 表演、模特、广告 )。

此 外， 法 律 对 工

作时间也有十分严苛

的规定，甚至细致到不

同年龄段，上学、非上

学期间的工作时间区

别。比如在中国为黄金

时期的 2 岁 -5 岁的童

模，在纽约每天工作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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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 国 的 童 工 问 题

出现较早，所以针对文

艺行业的童工问题，英国甚至有专门法律法规——《未成年人

表演法规》。

与美国相关法律考量较为一致的是，未成年人工作必须取

得相关部门许可以及有着严苛的时间规定。2014 年，英国教育

部更新过工作与休息时间，2-4 周岁儿童最多每天工作 5 小时，

并且工作时间在早上 9:30- 下午 4:30 之间。

加拿大颁布的《广告标准准则》中就明确规定，不得将儿童

作为广告对象；瑞典更是立法，全面禁止 12 岁以下儿童的电视

广告。而日本则规定，不可雇佣中学生以下的孩子劳动，但如果

从事演艺事业，未满 13 岁也可以，前提是工作时间要受到限制。

老实说，童模仍然是目前商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对待

童模市场，我国还不能做到“一刀切”。商业需求和儿童权利

保障如何做到平衡，在田相夏看来，这就需要相关部门、社会

群体相互配合，细化相关法律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形成。

的确，对于童模保护来说，政府监管是最外围的，行业规

范是中间的，父母的呵护是最内层也是最重要的。从这个角度

来说，父母如何看待孩子现在的赚钱能力和以后的人生，应该

成为童模家庭父母仔细思量的一个问题。且不说“压榨”“啃

小”等充满批判的词汇，但如果父母真的在乎孩子的身心健康，

就应该及时注意到孩子的情绪信号。毕竟，养育孩子不能简单

靠外界监督，最终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良心。

2018年 9月 7日，郑州锦荣国际轻纺城，小选手在走秀。每年全国各地的童模大赛层出不穷。


